
致辞 

立法会︰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根据《释义及通则条例》动议通过修订 

《公司（董事报告）规例》决议案开场发言（只有中文） 

2013年 3月 27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三月二十七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

就根据《释义及通则条例》动议通过修订《公司（董事报告）规例》决议案开场

发言全文︰ 

 

代主席： 

 

  我动议通过议程所印载以我名义提出的第一项议案，修订于二零一三年二月

六日提交立法会省览的《公司（董事报告）规例》。  

 

  《公司（董事报告）规例》乃根据新《公司条例》第 452（3）条订立，旨在

订明董事报告内须载述的事项。此项规例大致重订现行《公司条例》（第 32章）

第 129D 条的规定。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在讨论此项附属法例期间，对个别条文

提出了意见。经详细考虑后，我们建议作出议案所载列的修订。以下我将简介主

要修订内容。 

 

  首先，现行《公司条例》订明公司须就有关藉购入债权证而令董事获得利益

的安排，以及公司发行债权证的详情，在董事报告中作出披露。此项规例原建议

取消有关债权证的披露要求，因为从公司角度而言，债权证只是借取资金的众多

渠道之一，无需特别订定条文。但因应小组委员会有意见认为披露这些资料将有

助提高公司透明度，当局同意修订此项规例第 3条，及加入第 5A条，以落实小组

委员会就此方面的建议。 

 

  另一方面，为提高公司内部管理事宜的透明度，从而加强企业管治，此项规

例就报告内容加入了一项新规定，如公司董事因与董事局意见不合而辞职，并向

公司提供意见不合的理由，公司即有责任在董事报告中提供这些理由的摘要。委

员原则上认同新要求，但同时认为应扩阔条文的适用范围，并提出了有关如何完

善披露机制的意见。就此，我们采纳了委员的建议，修订此项规例第 8 条，不再

将披露要求限于与董事局意见不合而辞职的理由，而订明如果董事书面提供的辞

职理由关乎公司事务，公司即须提供摘要。 

 

  除上述两方面外，我们亦向小组委员会主动提出了一些技术性修订。当中，

我们原建议在公司财务报表的附注内披露所有董事在交易、安排及合约中具相当

分量利害关系的资料，但考虑到会计业界就实际运作情况所提出的意见，我们建

议就提交报告公司以外的交易、安排及合约而言，恢复现行规定，即公司须在董



事报告中披露这些资料，而非将其载于财务报表的附注内。此外，我们亦对规例

的中文文本作出一些技术性修订，使条文与英文文本及主体法例更为一致。 

 

  代主席，此项议案所载对《公司（董事报告）规例》的修订条文，已经过小

组委员会详细审议及讨论，并获得小组委员会支持。最后，我特别希望指出，根

据新《公司条例》制订的附属法例旨在订明各项相关的行政、程序及技术事宜，

属新公司法的一部分，将为香港公司的成立和运作提供一个现代化的法律框架。

这个新框架旨在提升企业管治、改善规管、方便营商和使法例现代化，从而加强

香港作为公司注册地的竞争力，并提升其作为主要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。

小组委员会审议十多项附属法例的工作确实非常繁重，但也同时对本港经济发展

意义重大。就此，我对小组委员会主席黄定光议员及其他委员表示衷心感谢。我

期待与小组委员会继续合作，完成余下附属法例的审议工作，争取在二零一四年

第一季实施新《公司条例》。 

 

  我希望各位议员支持通过此项议案。本人谨此提出议案，多谢代主席。 

 

 

完 


